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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卫医字〔2024〕21号 

 

 

关于印发《山东省医疗机构院外调配 

处方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院外调配处方管理，促进合理用药，

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麻醉药品和

各市卫生健康委、医疗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属）管

医疗机构：

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SDPR-2024-02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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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制定了《山东省医疗机构院外调配处方管理规定（试

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4年 10月 16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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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医疗机构院外调配处方 
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医疗机构院外调配处方管理，促进合理用药，

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院外调配处方（以下简称外配处方），

是指因诊疗需要使用本医疗机构未配备的药品或因就诊患者主动

要求，由本医疗机构有处方权的医师（以下简称医师）在诊疗活

动中为患者开具，由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药学专业

技术人员（以下简称药师）审核，并作为患者自行到院外购买药

品凭证的医疗文书。 

第三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全省医疗机构外配处方

开具、调剂、保管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 

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外配

处方开具、调剂、保管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 

医疗机构负责本机构外配处方开具、调剂、保管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外配处方开具 

第四条 外配处方适用于以下情况： 

（一）患者因病情需要，在医疗机构门（急）诊就诊期间需

使用本机构未配备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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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患者主动要求，需在医疗机构门（急）诊就诊期间到

本机构外购买药品； 

（三）医师根据病情需要，为门（急）诊或住院患者开具已

经纳入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本医疗机构暂时未能

配备的药品或特殊治疗方案的药品。 

第五条 医师开具外配处方应当遵循安全、有效、经济、简

便、适当的原则，严格掌握适应症、配伍禁忌和用量。 

外配处方药品应当凭医师处方销售、调剂和使用。 

第六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制定全省医疗机构外配

处方格式，医疗机构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格式执行（外配处方笺式

样见附件）。医疗保障部门按国家要求建设医保电子处方中心，

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按规定实行电子处方流转。 

第七条 外配处方书写规则、药品剂量与数量等应符合《处

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第三章  外配处方管理 

第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将外配处方统一纳入本院药事管理范

围，按照医疗机构药品遴选制度和程序，由临床科室申请、药事

与医务等管理部门审核、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组）最

终审批，建立外配处方药物管理目录并动态调整。 

第九条 对于未纳入外配处方药品管理目录的药品，医疗机

构必须建立严格的审批流程和管理措施，并通过信息化方式对此

类处方进行全流程监管。 

第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完善本机构外配处方管理制度，明确

外配处方开具的原则、要求、范围、流程及注意事项等，规范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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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开具外配处方，确保满足临床诊疗和患者就医需求。 

医师在开具外配处方前应向患者充分告知，取得患者或家属

同意后方可开具。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医师关于处方开具相关管理

要求的培训。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加入外配

处方药物目录并定期更新，支持开具外配处方功能。所有外配处

方应统一使用 HIS系统或集成至 HIS系统开具，经本机构具有审

方资质的药师审核通过后使用。如需医保结算，应按规定与医保

电子处方中心衔接。 

第十二条 除已经纳入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的

药品外，医师不得为住院患者开具本机构基本用药供应目录已有

同类或药理作用相似且能正常供应、非临床必需(如辅助性药物)

等药品的外配处方。住院患者确需使用本院未配备的药品时，应

按照医疗机构药品临时采购程序为患者配备相应药品，不得要求

住院患者自行院外购买药品。 

第十三条 除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等特殊

管理药品和儿科用药处方外，医疗机构不得限制门诊就诊人员凭

药品处方到药品零售企业购药。 

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处方开具量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外配处方应严格执行通用名处方制度，严禁一切

形式向患者推荐具体企业的药品，不得引导患者到指定药店购药。 

第四章  外配处方监管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将外配处方统一纳入医院药事管理，

建立完善处方使用监测、评价、预警、干预机制，定期对开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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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临床科室、医师，以及开具的药品品规、数量、金额等实行

动态监测和超常预警。将外配处方点评纳入医院处方点评范围，

围绕外配处方用药指征、选用情况、用法用量、安全有效性、替

代药品等方面开展处方点评，定期通报外配处方使用情况。对不

合理使用外配处方的临床科室及个人，及时预警并干预不合理用

药行为。 

第十六条 严禁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及相关人员利用外

配处方谋取不正当利益，对违反医疗机构药事管理相关规定的医

务人员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将外配处方管理相关政策向社会公

众公示，在门诊药房、医保/收费窗口、导诊台等重点区域加强政

策宣传、普及和引导力度。鼓励医疗机构采用聘任监督员、张贴

“明白纸”、微信公众号信息推送、公布举报电话等方式，主动

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十八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定期对辖区内医疗机构

外配处方管理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可委托各级药学质控中心常态

化开展辖区医疗机构外配处方管理的质控指导。 

第十九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发现的不合理开具外购

处方的医疗机构及医师，应责令立即整改；拒不整改的，对医疗

机构及主要责任人、有关责任人依法依规处理。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24年10月1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

年 10月 16日。 

 

附件：院外调配处方（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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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院外调配处方（式样） 

  

  

  

**医院门诊处方笺 
    年   月   日 

 

科别                  费别                  门诊号                  
 

    姓名                   年龄                  性  别                  

 

临床诊断                         

 
R： 
 
 

医师                 

 
 
 
 
 
 
 
审核            

 
 
 
 
 
 
 
金额                         

 
 
 
 
 
 
 

 
调配                 

 
核对                    

 
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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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10月 16日印发 

校对人：崔  娟   

 




